
办理时间：周一到周五（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

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办理流程

）

上午 08:00--12:00

下午 14:00--18:00

联系方式：0913-3035209

新生本人持高校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(户口薄)、高中阶段教育毕业

证，到入伍地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(以下简称县级征兵办)领

取并填写《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》一式两份。新生本人因故不能前往办

理的，可以委托其他人持上述证明材料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
代为办理。

执行标准：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（修订）第一章第五条

来校办理或寄给学校。新生报到时，本人或委托人（需携带身份证

及复印件）将加盖县级征兵办公章的《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》、入伍通

知书复印件（或县级征兵办开具的证明材料）、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交到

高新校区教务处教务科（高新校区 GA2-216）；若本人或委托人均不能

到校办理，请将上述材料寄送至招生办（高新校区 GB133）。

上述材料齐全后，即可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。在《保留入学资格

申请表》上加盖公章，由教务科发放《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》。《保留

入学资格申请表》一份由学校留存备案，一份交县级征兵办备案，《保

留入学资格通知书》交入伍高校新生或受委托人保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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